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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 日收到深圳市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管理部发来的《关

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70

号），本公司经过认真讨论分析，逐一回复如下： 

1、请公司说明上述关注函回复是否存在遗漏，上市公司是否主观故意隐瞒

担保事项。上市公司是否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公司

治理机制是否有效，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秘等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能力胜

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公司对我部监管要求是否具备足够尊重。 

蓝丰生化回复： 

公司及全体董监高一直以来高度尊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管理部的监管，

对于贵部给予公司的各种支持和帮助，始终本着“必须敬畏市场、必须敬畏法治、

必须敬畏专业、必须敬畏风险”原则，严格按照贵部的相关要求和指导意见认真

处理各项工作。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在披露《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北

京中钰雕龙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中，公司作价 4.5 亿元将方舟制药全部股权转让给非关联方北京中



钰雕龙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 月 8 日，贵部向我公司发出关注函要求核查说明是否存在对方舟制药提

供担保。经核查 12 月 19 日，公司关注函回复中遗漏了对方舟制药 BT项目提供

担保的事项。具体情况为：公司在 2016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节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上审议通过了第十项议案《关于方舟制药以 BT 方式新建厂房的公告》（公

告 2016-046）并在 2016 年 9 月 21 日披露《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方舟制药以 BT 方式新建厂房的公告》（公告 2016-48），当时公司全资子公

司方舟制药与陕西鼎盛杰作股权投资管理中心签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1、建设单位：宜君鼎盛杰作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总投资 1.5 亿元人民币（不含 BT费用）； 

3、建设周期：20个月； 

4、承建方式：BT，竣工验收合格后回购； 

5、设计产能：15亿片/粒，预留 15亿片/粒的空间（土建完工）； 

6、回购金额：审计造价+财务费用（以垫支额计）+管理费用（以决算额计）； 

7、回购支付办法：20%保证金（签订协议）+30%进度款（设备安装）+45%

（交付）+5%（一年质保）； 

8、回购资金来源：方舟制药自筹； 

9、回购担保：由蓝丰生化提供回购担保。 

一方面由于此担保事项是 2016 年做出的，时间较长；另一方面由于证券工

作人事调整，工作交接较为仓促，董秘办人员办公分散，公司当时只关注到银行

层面的担保，没有认真仔细梳理公司前几年来提供的所有担保业务，第三，我们

参照了由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

9106 号）资产评估报告和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苏公 s【2020】>A353

号）审计报告，导致出现了工作失误漏报。在此向贵部和投资者表示深深歉意。



公司确实没有主观故意隐瞒担保事项的动机和必要。 

公司治理架构完整，体系健全，运行顺畅。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公司董、监、

高深刻认识到信息披露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能够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上

市公司规范及运作指引等相关知识，积极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勤勉尽责，兢兢

业业的做好本职工作，带领公司不断向前发展。 

2、请你公司说明对上述银行账户冻结是否已及时计提负债，如未计提，请

结合会计准则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蓝丰生化回复 

方舟制药原系蓝丰生化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中西药口服制剂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了积极满足新一轮 GMP 认证的要求，方舟制药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与宜君鼎盛杰作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君鼎

盛”）于 2016 年 10 月 23 日签订了《投资建设－回购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约定方舟制药新厂 BT 建设项目（以下简称“BT 项目”）主合同签约合同总价为

人民币 1.5 亿元（以实际最终回购款为准）；2017 年 3 月 29 日，蓝丰生化、方

舟制药与宜君鼎盛签订了《方舟制药新厂 BT 建设项目担保协议》（以下简称“担

保协议”），蓝丰生化同意以人民币 1.5 亿元为上限为方舟制药向宜君鼎盛支付

项目回购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主合同第二部分《合同条款》第一条第 1.16 款规定：“回购期指本 BT

项目（各单项工程）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内容完成并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按

约定完成回购款支付之日止结束”；根据第十四条第 14.4 款，双方约定回购价

款的支付时间为： 

序号 回购款支付时间 支付比例 

1 本合同签署后 5 日内 20% 

2 本项目土建工程验收合格后 5 日内 30% 

3 本项目移交基准日后 5 日内 45% 

4 移交后一年且取得产权登记后五日内 5% 



截止本回复出具日，BT 项目土建工程尚未进行移交，方舟制药第三笔回购

款项的支付条件并未具备。为了推进项目的实施，方舟制药实际已经向宜君鼎盛

支付了 1.21 亿元的款项，远远超过了按照主合同规定时间节点应该支付的金额。

根据担保协议，只有在方舟制药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对宜君鼎盛到期债务时，宜

君鼎盛才有权要求蓝丰生化承担约定的连带担保责任。截止本回复出具日，由于

宜君鼎盛并不具有要求方舟制药进一步支付回购款的条件，因此蓝丰生化对方舟

制药 BT 项目回购款的保证责任尚未发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

确认为预计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综合以上事实，蓝丰生化管理层判

断，截止本回复出具日，蓝丰生化对方舟制药 BT 项目回购款的保证责任尚未发

生，预计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很小，上述或有事项未满足预计负债确

认条件，因此，无需计提预计负债，相关会计处理合理。 

此外，方舟制药承诺：待 BT项目达到移交状态时，方舟制药将按合同约定，

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支付项目投资款的义务。蓝丰生化亦已与方舟制药现股东北京

中钰雕龙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钰雕龙”）签订协议书，约定：

在 BT 项目达到移交状态时，如果方舟制药不能按照 BT项目合同约定在规定期限

内履行支付项目投资款的义务，从而导致蓝丰生化承担了保证责任，则中钰雕龙

将赔偿蓝丰生化因承担该等保证责任而造成的损失。 

会计师意见 

根据蓝丰生化前述回复，我们认为，蓝丰生化为方舟制药 BT 项目提供回购

担保事项未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其未计提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合前述情况分析，公司不存在因投资项目回购担保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形。 



公司将认真汲取深刻教训，渴望继续得到贵部大力支持和信任，严格落实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各项规定和要

求，诚实守信、规范运作，扎实认真做好信息披露等各项工作，树立公司良好形

象。 

 

备查文件： 

一、《北京中钰雕龙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函》 

二、《北京中钰雕龙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BT 方式新建厂房的协议书》 

三、《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关于新厂回购的承诺》 

四、《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的回复》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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